
運  輸  署  

TRANSPORT DEPARTMENT 

 

酒 店 服 務 路 線酒 店 服 務 路 線酒 店 服 務 路 線酒 店 服 務 路 線  

服 務 詳 情 表服 務 詳 情 表服 務 詳 情 表服 務 詳 情 表  

 

客 運 營 業 證 編 號  ：  14661A 

客 運 營 業 證 持 有 人  ：  Hung Kong Bus Limited 

 

I .  酒 店 名 稱 及 地 址酒 店 名 稱 及 地 址酒 店 名 稱 及 地 址酒 店 名 稱 及 地 址  

 

富 豪 九 龍 酒 店  

地 址 ： 尖 沙 咀 麼 地 道 7 1 號  

 

I I .  路 線路 線路 線路 線  

 

富 豪 九 龍 酒 店 往 香 港 國 際 機 埸  (循 環 線 ): 

經 麼 地 道 ﹑ 科 學 館 道 ﹑ 暢 運 道 ﹑ 柯 士 甸 道 ﹑ 廣 東 道 ﹑ 佐 敦 道 ﹑ 西 九

龍 公 路 ﹑ 昂 船 洲 大 橋 ﹑ 南 灣 隧 道 ﹑ 長 青 公 路 ﹑ 青 嶼 幹 線 ﹑ 北 大 嶼 山

公 路 ﹑機 場 路 ﹑香 港 國 際 機 場 二 號 客 運 大 樓  (旅 遊 車 總 站 )﹑機 場 路 ﹑

北 大 嶼 山 公 路 ﹑ 青 嶼 幹 線 ﹑ 長 青 公 路 ﹑ 南 灣 隧 道 ﹑ 昂 船 洲 大 橋 ﹑ 西

九 龍 公 路 ﹑ 連 翔 道 ﹑ 柯 士 甸 道 西 ﹑ 廣 東 道 ﹑ 九 龍 公 園 徑 ﹑ 梳 士 巴 利

道 ﹑ 麼 地 里 ﹑ 麼 地 道 ﹑ 麼 地 廣 場 。  

 

I I I .  停 車 地 點停 車 地 點停 車 地 點停 車 地 點  

 

在 不 違 反 道 路 交 通 條 例 的 情 況 下 ， 只 可 於 下 列 地 方  ( 限 制 區 、 禁

區 、 巴 士 專 線 、 巴 士 站 及 的 士 站 以 外 )  上 落 乘 客 ：  

 

(1)  富 豪 九 龍 酒 店  

(2)  香 港 國 際 機 場 二 號 客 運 大 樓  (旅 遊 車 總 站 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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IV  時 間 表時 間 表時 間 表時 間 表  

 

每 日  

於 下 列 時 間  

由 富 豪 九 龍 酒 店  

開 出 一 班 車 往 機 場  

於 下 列 時 間  

由 機 場 開 出 一 班 車  

往 富 豪 九 龍 酒 店  

上 午 6 時 30 分  上 午 7 時 55 分  

上 午 9 時 30 分  上 午 10 時 50 分  

下 午 12 時 20 分  下 午 1 時 50 分  

下 午 3 時 25 分  下 午 5 時 正  

下 午 6 時 30 分  下 午 8 時 45 分  

下 午 10 時 15 分   

 

V 車 輛 分 配車 輛 分 配車 輛 分 配車 輛 分 配  

 

一 輛 載 客 量 不 超 過 28 座 並 已 獲 簽 發 酒 店 服 務 批 註  (A02)  的 單 層 公

共 巴 士  

 

VI  確 定 乘 客 為 酒 店 住 客 的 方 法確 定 乘 客 為 酒 店 住 客 的 方 法確 定 乘 客 為 酒 店 住 客 的 方 法確 定 乘 客 為 酒 店 住 客 的 方 法  

 

所 有 乘 客 必 須 為 富 豪 九 龍 酒 店 的 住 客 ， 乘 客 於 登 車 時 須 出 示 有 關

酒 店 住 客 證 明 。  

 

VI I  車 費車 費車 費車 費  

 

免 費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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VII I  有 效 期有 效 期有 效 期有 效 期  

 

由 二 零 一 七 年 三 月 廿 二 日 起 ， 直 至 二 零 一 八 年 三 月 廿 一 日 或 持 證

人 的 客 運 營 業 證 有 效 期 屆 滿 為 止 ， 視 乎 持 證 人 能 否 續 領 有 關 的 客

運 營 業 證 而 定 ， 以 日 期 較 早 者 為 準 。  

 

 

 

運 輸 署  

二二二二 零 一 七 年 三 月 廿 二 日  

 

 


